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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回购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原股东 

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返还的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永贵电器”）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定向回购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原股东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返还的议案》，

现将补偿事项说明如下： 

一、翊腾电子原股东的业绩承诺和补偿的约定情况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司与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翊腾

电子”）原股东涂海文、卢红萍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

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利润补偿具

体事项进行了如下约定： 

1、业绩承诺情况 

涂海文、卢红萍承诺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两个会计年度（含重组实施完毕

当年，即 2016 年、2017 年，以下称“利润补偿期间”）翊腾电子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8,750.00 万元、10,937.50 万元（以下简称“承

诺净利润数”）。 

2、盈利差异的补偿 

涂海文、卢红萍承诺如在利润补偿期届满时经审计翊腾电子累计扣非后净利润

不足承诺数的，则由涂海文、卢红萍按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

的比例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按本协议的约定向永贵电器进行利润补偿。 

若在利润补偿期届满时经审计翊腾电子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不足承诺数的，永贵

电器应在利润补偿期届满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涂海文、卢红

萍应补偿金额，并根据涂海文、卢红萍持有永贵电器股份的权利状态情况确定补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方案并启动实施补偿应履行的法定程序。在相应法定程序履行完毕后，涂海文、卢

红萍应在接到永贵电器通知后的 30 日内按以下方式补足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

润数之间的差额（即利润差额）： 

3、应补金额的计算公式 

A、应补偿金额=（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累积净利润实现数）÷补偿期限内各年

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a）前述净利润数如翊腾电子新增控制企业的，则

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确定；（b）应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资

产交易价格。 

B、涂海文、卢红萍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补足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

间的差额，具体以现金及股份补偿的金额为： 

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涂海文、卢红萍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涂海

文、卢红萍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应补偿金额。 

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应补偿金额－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4、补偿方式 

A、对于股份补偿部分，永贵电器将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涂海文、

卢红萍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 

永贵电器在利润补偿期届满时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2 个月内就上述应补偿股份

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并在公告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后的 3 个月内办理完毕回购注

销事宜。 

应补偿股份数量=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 

涂海文/卢红萍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涂海文/卢红萍本次转让标的公司股份÷涂

海文、卢红萍合计转让标的公司股份×应补偿股份数量。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a）如永贵电器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

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b）如果永贵电器在本次新增发行股份

登记完成后至补偿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涂海文、卢红萍需将应补偿股份在补偿前

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一并补偿给永贵电器；（c）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



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由涂海文、卢红萍以现金支付。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涂海文、卢红萍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

时，差额部分由涂海文、卢红萍以现金补偿。 

B、对于现金补偿部分，涂海文/卢红萍需补偿的金额=涂海文/卢红萍本次转让

标的公司股份÷涂海文、卢红萍合计转让标的公司股份×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涂海文、卢红萍应在收到永贵电器通知后的 30 日内支付完毕。 

5、资产减值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时，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补偿期限内涂海文、

卢红萍已支付的补偿金额”，则涂海文、卢红萍应向永贵电器另行补偿。 

减值测试需补偿的金额计算公式为：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

额-利润补偿期内涂海文、卢红萍已支付的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后如确定涂海文、卢红萍需履行另行补偿义务的，则由涂海文、卢红

萍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向永贵电器履行补偿义务，具体为：减值测试需补偿股份数量

=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二、翊腾电子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的补偿实施方案 

1、补偿的计算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永贵电器 2016 年《审计报告》

（天健审〔2017〕3268 号）以及永贵电器 2017 年《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

2842 号），翊腾电子 2016 年度、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9,163.68 万元和 10,736.03 万元。 

现因翊腾电子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永贵电器 2018 年《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4698 号）以及《关于翊腾电子

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4701 号），

调整后翊腾电子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8,929,634.01 元、98,669,001.39 元，两年累计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7,598,635.40 元，较累计承诺数

196,875,000 元低 9,276,364.60 元，未达到业绩承诺要求。根据《审计报告》（天健

审〔2019〕4698 号），2017 年末翊腾电子公司资产未减值。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规定，补偿情况具体如下： 

应补偿金额=（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累积净利润实现数）÷补偿期限内各年承

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196,875,000 元 - 187,598,635.40 元）÷ 196,875,000 元 × 

1,043,000,000 元 

=49,144,118.24 元 

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 涂海文、卢红萍在重组过程中取得的现金对价÷涂

海文、卢红萍在重组过程中取得的交易对价×应补偿

金额 

=417,200,000 元÷1,043,000,000 元×49,144,118.24 元  

=19,657,647.29 元 

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 = 应补偿金额－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49,144,118.24 元 - 19,657,647.29 元 

=29,486,470.95 元 

应补偿股份数量=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 29,486,470.95 元÷30.57 元/股 

= 964,555.80 股 

    取整后应补偿股份数量 = 964,555 股 

涂海文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涂海文在重组过程中取得永贵电器股份 ÷ 涂海

文、卢红萍合计取得永贵电器股份×取整后应补偿股

份数量    

= 16,376,840 股 ÷20,471,050 股×964,555 股 

= 771,644 股 

卢红萍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卢红萍在重组过程中取得永贵电器股份 ÷ 涂海

文、卢红萍合计取得永贵电器股份×取整后应补偿股

份数量  

=4,094,210 股÷20,471,050 股×964,555 股 

=192,911 股 

股份取整后现金补偿差=以股份进行补偿金额 - 应补偿股份总数×30.57 元/股



=29,486,470.95 元 - 964,555.80 股 ×30.57 元/股 

= 24.60 元 

现金分红返还=需返还的股份数 × 2016 年及 2017 年每股现金分红 

= 964,555.80 股 × 0.14 元/股  

= 135,037.81 元 

现金补偿总金额= 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 股份取整后现金补偿差额 + 现

金分红返还   

= 19,657,647.29 元 + 24.6 元+ 135,037.81 元 

= 19,792,709.70 元 

综上，涂海文、卢红萍应补偿股份数量分别为 771,644 股、192,911 股，应补偿

现金总额为 19,792,709.70 元。 

2、补偿的实施 

公司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与涂海文、卢红萍签订《关于业绩承诺未完成之补

偿协议》，公司将于 2018 年度报告披露后 1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涂海文、卢红

萍，涂海文、卢红萍将于收到书面通知后 30 日内将 19,792,709.70 元现金补偿总额

支付至永贵电器指定的银行账户。 

公司拟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涂海文、卢红萍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数

964,555 股。为保证股份补偿相关事项顺利完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公司将就上述补偿方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股东大会将同时审议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注

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支付对价、办理相关股份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购注销事宜、股本变更登记及信息披露事

宜、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

办理与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回购股份相关的法律诉讼事宜等。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利润承诺未完成所涉及的股份补偿相

关事项实施完毕之日止。 

三、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公司与涂海文、卢红萍签订《关于业绩

承诺未完成之补偿协议》，公司将在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议案后，以 1.00 元的总价定



向回购应补偿的股份 964,555 股，并予以注销。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公司定向回购翊腾电子

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原股东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返还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回购翊腾电子原股东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返还符合《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定向回

购翊腾电子原股东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返还事项。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4698 号）及《关于

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

4701 号），会计差错更正后翊腾电子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892.96 万元和 9,866.90 万元，

两年累计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759.86 万

元，低于累计承诺数 927.64 万元，翊腾电子未实现业绩承诺。 

2、根据永贵电器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方涂海文、卢红萍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相应数量的股份及现金。上市公司已

与业绩承诺方签署《关于业绩承诺未完成之补偿协议》，涂海文、卢红萍合计需要

补偿的现金为 19,792,709.70 元，需要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964,555 股。公司拟以总

价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涂海文、卢红萍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数 964,555 股。上述

补偿方案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经过永贵电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补偿方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独立财务顾问将对相关补偿事项进展保持关注，督促上

市公司及业绩承诺方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承诺利润未达预期的股份及现金补偿

承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6 日     


